
云南省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

关于云南省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

2023 年度开放课题立项的通知

根据《2023 年度云南省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重点实验

室开放课题申报通知》的要求，所有标书采取技术手段屏

蔽申请个人及单位信息后，经资格审查、校内专家形式评

审、校外专家外部评审，经重点实验室联席会及学术委员

会院士审议推荐，于 2024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8 日进行了

公示，现立项情况予以公布（附件），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签订项目合同书

请获准立项的课题负责人遵守云南省公共卫生与生物

安全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管理办法的规定，于 10 月 11 日

上午 12 点前提交项目合同书，电子版发送至联系邮箱，纸

质版原件送至重点实验室办公室达观楼 412（一式四份，A4

纸双面打印），逾期不受理。

二、项目实施要求

1. 课题资助经费额度为 5 万元/项，研究期限为 2

年，经费预算仅列支材料费及测试费，课题经费不再转拨

至依托单位，由课题担保人协助完成试剂费/测试费报

账。

2.项目负责人组织课题组成员认真开展课题研究工

作，加强项目组织协调和实施管理，严格按照经费管理规

定执行经费，确保项目按期完成并取得预期成果。






